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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6 月 24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黄浦区黄陂南路 380 号 6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247,371,4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4.169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监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杨斌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均符合《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3 人，董事厉群南因个人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董事曾建祥、

陆肖天、程曙光、徐强胜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职工监事谭昌渊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免去厉群南先生上市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监事会提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16,010,238 46.8971 42,819,610 17.3098 88,541,625 35.7931
2、 议案名称：关于免去陆肖天先生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监事会提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14,761,925 46.3925 131,154,948 53.0194 1,454,600 0.5881
3、 议案名称：关于免去曾建祥先生上市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三盛宏业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0,292,061 56.7131 105,480,511 42.6405 1,598,901 0.6464
4、 议案名称：关于免去朱从双先生上市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三盛宏业提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15,783,082 46.8053 130,462,891 52.7396 1,125,500 0.4551
5、 议案名称：关于提名选举凌云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三盛宏业提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17,283,435 47.4118 129,242,938 52.2465 845,100 0.3417
6、 议案名称：关于提名选举范雪瑞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三盛宏业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2,869,948 53.7127 113,736,425 45.9779 765,100 0.3094
7、 议案名称：关于提名选举季明睿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三盛宏业提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2,454,748 53.5448 114,151,625 46.1458 765,100 0.3094
8、 议案名称：关于免去武彪先生上市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五莲云克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1,556,495 53.1817 111,513,925 45.0795 4,301,053 1.7388
9、 议案名称：关于免去孙舒源先生上市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五莲云克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1,054,495 52.9788 112,015,925 45.2824 4,301,053 1.7388
10、 议案名称：关于免去杨斌先生上市公司监事职务的议案（五莲云克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2,617,095 53.6105 110,528,825 44.6813 4,225,553 1.7082

11、 议案名称：关于提名选举严凯聃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五莲云克提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16,918,235 47.2642 112,663,038 45.5440 17,790,200 7.1918
12、 议案名称：关于提名选举宋元杰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三盛宏业、

五莲云克提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17,672,735 47.5692 111,908,538 45.2390 17,790,200 7.1918
13、 议案名称：关于提名选举章超斌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太合汇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6,574,688 95.6353 8,792,185 3.5542 2,004,600 0.8105
14、 议案名称：关于免去苏代超先生上市公司监事职务的议案（江西瑞京提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19,574,078 48.3378 127,117,295 51.3872 680,100 0.2750
15、 议案名称：关于提名选举江五洲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江西瑞

京提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19,306,978 48.2298 110,097,495 44.5069 17,967,000 7.2633
16、 议案名称：关于提名选举崔建军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江西瑞京提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19,959,478 48.4936 110,029,995 44.4796 17,382,000 7.0268
17、 议案名称：关于提名选举郎黎女士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江西瑞京提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19,530,978 48.3204 110,478,495 44.6609 17,362,000 7.018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免去厉群南先生上市公司
董事职务的议案（监事会提案） 60,268,927 54.5892 16,263,888 14.7311 33,871,625 30.6797

2
关于免去陆肖天先生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监事会提
案 ）

59,020,614 53.4585 49,929,226 45.2239 1,454,600 1.3176

3
关于免去曾建祥先生上市公司
董事职务的议案 （三盛宏业提
案）

59,066,339 53.4999 49,739,200 45.0518 1,598,901 1.4483

4
关于免去朱从双先生上市公司
董事职务的议案 （三盛宏业提
案）

34,557,360 31.3006 74,721,580 67.6798 1,125,500 1.0196

5
关于提名选举凌云先生为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三
盛宏业提案）

36,057,713 32.6596 73,501,627 66.5748 845,100 0.7656

6
关于提名选举范雪瑞先生为第
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三盛宏业提案 ）

51,644,226 46.7773 57,995,114 52.5296 0.6931

7
关于提名选举季明睿先生为第
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三盛宏业提案 ）

51,229,026 46.4012 58,410,314 52.9057 765,100 0.6931

8 关于免去武彪先生上市公司董
事职务的议案 （五莲云克提案） 50,330,773 45.5876 55,772,614 50.5166 4,301,053 3.8958

9
关于免去孙舒源先生上市公司
董事职务的议案 （五莲云克提
案）

49,828,773 45.1329 56,274,614 50.9713 4,301,053 3.8958

10 关于免去杨斌先生上市公司监
事职务的议案 （五莲云克提案） 51,391,373 46.5482 54,787,514 49.6243 4,225,553 3.8275

11
关于提名选举严凯聃先生为第
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五莲云克提案 ）

35,692,513 32.3288 56,921,727 51.5574 17,790,200 16.1138

12
关于提名选举宋元杰先生为第
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三盛宏业 、五莲云克提案）

36,447,013 33.0122 56,167,227 50.8740 17,790,200 16.1138

13
关于提名选举章超斌先生为第
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太合汇提案）

99,607,655 90.2206 8,792,185 7.9636 2,004,600 1.8158

14
关于免去苏代超先生上市公司
监事职务的议案 （江西瑞京提
案）

63,832,767 57.8172 45,891,573 41.5667 680,100 0.6161

15
关于提名选举江五洲先生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江西瑞京提案）

63,565,667 57.5752 28,871,773 26.1509 17,967,000 16.2739

16
关于提名选举崔建军先生为第
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江
西瑞京提案）

64,218,167 58.1662 28,804,273 26.0897 17,382,000 15.7441

17
关于提名选举郎黎女士为第十
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江
西瑞京提案）

63,789,667 57.7781 29,252,773 26.4960 17,362,000 15.725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以上议案审议通过后，公司董事会成员为：朱从双、厉群南、范雪瑞、季明睿、
章超斌、陆肖天、程曙光、徐强胜；监事会成员为：杨斌（离职继续履职）、苏代超、谭昌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润平（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登峰、彭瑾慧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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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除董事厉群南先生外）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三盛宏业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建铭先生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分别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
东监管局出具的[2022]82 号、[2022]83 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2022]82 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凌云、厉群南、何东、曾建祥、何永祥、叶伟、薛玮佳、李备战、洪

杰:
根据《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证监会公告〔2010〕12 号 )、《上市公司现场检查规则》(证监

会公告〔2022〕21 号)� 等规定,我局对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昌数据或公司 )进行
了现场检查,发现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一、未及时披露三盛宏业借款及进展情况
中昌数据子公司上海钰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钰昌 )于 2018 年 1 月与银码正

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码正达)、北京君言汇金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君言汇金 )、
北京亿美和信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亿美和信)等 27 家单位和自然人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上海钰昌以 6.38 亿元收购北京亿美汇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亿美汇金 )
55%股权。 其中,博雅为亿美汇金的法定代表人。 银码正达、君言汇金、亿美和信及博雅(以下简
称业绩承诺方)对上述收购事项作出业绩承诺,承诺期为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业绩承诺方
交易金额为 4.43 亿元。 同时约定上海钰昌分别在亿美汇金完成 2017 年及 2018 年业绩后 ,分别
向业绩承诺方支付 2.66 亿元、1.77 亿元。 2018 年 9 月,中昌数据与业绩承诺方签署《股份转让价
款支付安排协议》(以下简称《支付协议》),约定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前将股权转让款 4.43 亿元
一次性支付给业绩承诺方。《支付协议》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2018 年 10
月 8 日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中昌数据于 2018 年 9 月 19 日及 10 月 8 日分别向业绩
承诺方支付 5423.54 万元及 3.82 亿元。

经查,中昌数据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收到控股股东上海三盛宏业投资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三盛宏业或控股股东)提供的回复函及《借款协议》《承诺函》等资料。 上述资料显示 ,
三盛宏业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与银码正达及君言汇金签订《借款协议》,约定银码正达及君言汇
金收到 4.43 亿元后将其中 2.43 亿元借给三盛宏业,借款利率 10%,其中 1.77 亿元借款的计息期
间自亿美汇金 2018 年度业绩承诺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届满 15 个工作日次日起算 ,2019 年 10 月
31 日止。 业绩承诺方于 2018 年 9 月 19 日及 10 月 8 日分别向三盛宏业支付了 5423.54 万元及
1.82 亿元。此外,三盛宏业向银码正达及君言汇金出具《承诺函》,承诺三盛宏业及关联方在相应
的董事会会议或股东会上对《支付协议》投赞成票 ,承诺因三盛宏业原因不能按时还款 ,三盛宏
业提请中昌数据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终止业绩补偿承诺。 该《借款协议》围绕中昌数据收购亿美
汇金事项签订 ,《借款协议》及《承诺函》直接影响业绩补偿承诺的履行情况及《支付协议》的审
议情况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亿美汇金股权的重要关联安排 ,可能对上市公司合法权益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 ,可能对公司股价及投资者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中昌数据未及时披露上述信息 ,直至
2020 年 1 月 22 日在披露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中才予以披露 ,且未充分披露《借款协议》关
于计息期间的规定。相关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
第三十二条等相关规定。

二、未及时披露重大诉讼及其进展情况
一是上海钰昌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三中院 )提起

诉讼 ,诉求解除上海钰昌与银码正达、君言汇金等 28 名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等系列协
议,返还上海钰昌已经支付的转让款 6.26 亿元及利息。 中昌数据迟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才披露
该诉讼事项。 上述案件审理期间,上海钰昌向北京三中院申请撤回对北京海硕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等 24 名非业绩承诺转让方的诉讼请求 ,北京三中院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作出裁定 ,准许公司
撤回上述诉讼 ,中昌数据未披露相关诉讼进展情况。 上述案件审理期间 ,上海钰昌变更诉讼请
求,要求被告继续履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股票质押协议》《股份转
让价款支付安排协议》等协议 ,北京三中院于 2020 年 7 月 30 日作出裁定 ,将相关案件移送至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司迟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才公告相关事项。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等相关规定。

二是百度(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9 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为
中昌数据及其子公司北京博雅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博雅立方 )及上海趋识科技有限公
司,案件涉及金额 4977.23 万元。 上海碧晟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向法院提起诉讼 ,
被告为中昌数据子公司上海今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案件涉及金额约 2522 万元。 中昌数据迟至
2021 年 11 月 23 日及 2022 年 4 月 30 日才分别公告上述诉讼事项 , 且未公告关于法院查封、扣
押或冻结公司财产等进展情况。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等相关规定。

三、对子公司失控时点信息披露不准确
2019 年 12 月 6 日,中昌数据披露公告称,由于亿美汇金不配合公司的预审计工作,审计人员

不能进场进行审计相关工作,公司已对亿美汇金失去控制。 2020 年 1 月 22 日 ,中昌数据披露上
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称,公司于 2019 年 10-12 月逐步对亿美汇金失去控制。 2020 年
6 月 30 日,中昌数据公布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不再将亿美汇金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 中昌数据披露公司对亿美汇金失控的时点前后不一致,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违
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等相关规定。

四、退市风险揭示不准确、不充分
2020 年 4 月 30 日 ,中昌数据公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于 2019 年主要经营业绩的

专项说明,称公司 2019 年年度财务报告存在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风险 ,公司不存在退市风
险。 经查,在上述公告之前,审计机构已与公司沟通 2019 年年度财务报告可能被出具保留意见
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020 年 7 月 1 日起,中昌数据因 2019 年度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综上,公司前期公告中有关退市风险揭示的信息披露
不准确、不充分,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等相关规定。

五、时任独立董事未履行定期报告审议义务

中昌数据时任独立董事李备战在辞职申请尚未生效的情况下 ,未出席、也未委托他人出席
审议中昌数据 2020 年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未对相关议案发表意见,也未对公司 2020 年半
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第八十二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十四条等相关规定。

六、时任监事未履行定期报告审议义务
中昌数据时任监事洪杰未出席、 也未委托他人出席审议中昌数据 2019 年年度报告的监事

会会议,未对相关议案发表意见,也未对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上述行为违
反了《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等相关规定。

七、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
中昌数据在 2019 年财务报告附注“关联方资金拆借”中，披露从三盛宏业转入金额 1995 万

元 ,经查 ,实际转入公司金额为 10.28 亿元 ,相关信息披露不实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 )第二条、《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一—关联方披露》第十条等
相关规定。

中昌数据时任董事长兼代董事会秘书凌云、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及代董事会秘书厉群南、
时任总经理何东、时任总经理曾建祥、时任董事会秘书何永祥、时任财务总监叶伟、时任财务总
监薛玮佳、时任独立董事李备战、时任监事洪杰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
令第 40 号)第三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 )第四条的规定履行勤勉
尽责义务，分别对公司相关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其中凌云对公司上述第二项违规行为负有
主要责任；厉群南对公司上述第一项至第四项及第七项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何东、曾建祥
对公司上述第二项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何永祥、叶伟对公司上述第一项违规行为负有主要
责任；薛玮佳对公司上述第三项至第四项及第七项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李备战对公司上述
第五项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洪杰对公司上述第六项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七十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 )第五十八
条、第五十九条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 )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
的规定 ,我局决定对中昌数据和凌云、厉群南、何东、曾建祥、何永祥、叶伟、薛玮佳、李备战、洪
杰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你们应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采
取有效措施切实整改， 于收到本决定书 30 日内向我局报送整改报告, 同时抄送上海证券交易
所。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2022]83 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上海三盛宏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陈建铭:
根据《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证监会公告〔2010〕12 号 )、《上市公司现场检查规则》(证监

会公告〔2022〕21 号 )等规定 ,我局对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昌数据或公司 )进行
了现场检查,发现上海三盛宏业投资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三盛宏业 )及陈建铭作为中
昌数据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存在以下违规问题:

中昌数据子公司上海钰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钰昌 )于 2018 年 1 月与银码正
达 (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银码正达 )、北京君言汇金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君言汇
金)、北京亿美和信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亿美和信 )等 27 家单位或自然人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约定上海钰昌以 6.38 亿元收购北京亿美汇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曾用名北京亿
美汇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美汇金)55%股权。其中,博雅为亿美汇金的法定代表
人。 银码正达、君言汇金、亿美和信及博雅 (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方 )对上述收购事项作出业绩承
诺,承诺期为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业绩承诺方交易金额为 4.43 亿元。 同时约定上海钰昌
分别在完成 2017 年及 2018 年业绩后,向业绩承诺方支付 2.66 亿元、1.77 亿元。 2018 年 9 月 ,中
昌数据与业绩承诺方签署《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安排协议》(以下简称《支付协议》),约定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前将股权转让款 4.43 亿元一次性支付给业绩承诺方。《支付协议》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中昌数
据于 2018 年 9 月 19 日及 10 月 8 日分别向业绩承诺方支付 5423.54 万元及 3.82 亿元。

经查,三盛宏业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与银码正达及君言汇金签订《借款协议》,陈建铭为《借
款协议》担保人。《借款协议》 约定银码正达及君言汇金收到 4.43 亿元后将其中 2.43 亿元借给
三盛宏业,借款利率为 10%,其中 1.77 亿元借款的计息期间自亿美汇金 2018 年度业绩承诺专项
审核报告出具届满 15 个工作日次日起算,2019 年 10 月 31 日止。 业绩承诺方于 2018 年 9 月 19
日及 10 月 8 日分别向三盛宏业支付了 5423.54 万元及 1.82 亿元。 此外,三盛宏业向银码正达及
君言汇金出具《承诺函》, 承诺三盛宏业及关联方在相应的董事会会议或股东会上对《支付协
议》投赞成票；承诺因三盛宏业原因不能按时还款 ,三盛宏业提请中昌数据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终止业绩补偿承诺。 该《借款协议》围绕中昌数据收购亿美汇金事项签订 ,《借款协议》及《承诺
函》直接影响业绩补偿承诺的履行情况及《支付协议》的审议情况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亿美汇金
股权的重要关联安排 ,可能对上市公司合法权益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可能对公司股价及投资者
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三盛宏业和陈建铭未及时、准确告知中昌数据《借款协议》及《承诺函》签订
情况及后续进展情况,未配合公司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第三十五条等相关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三盛
宏业和陈建铭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你们应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对证券法律法
规的学习,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整改,于收到本决定书 30 日内向我局报送整改报告,同时抄送上海
证券交易所。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公司高度重视《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所提出的问题，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加
强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力度，规范公司治理，切实维护全体股东权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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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除董事厉群南先生外）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5 日披露了《中昌大数据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临时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2-051），公
司因 2021 年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2 条第（三）条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2 年 5 月 6 日起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变更为“*ST 中昌”。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
入扣除情况的专项审核意见》（中兴华报字（2022）第 010603 号），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
入低于 1 亿元，同时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负值，以上情形也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9.3.2 条第（一）条规定的对上市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特此补充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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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
无法表示意见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5 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
示意见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2】006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
对 2021 年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所涉事项补充披露并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之前回
复。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公司、相关人员和相关中介机构就《问询函》关注的相关问
题逐项进行认真核查，但由于《问询函》涉及的部分问题仍需要补充、完善，为确保回复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2022 年 5 月 20 日、2022 年 5 月 27 日、2022 年
6 月 3 日、2022 年 6 月 11 日、2022 年 6 月 18 日披露《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广东
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相关事项的问询
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2022-058、2022-061、2022-066、2022-073、2022-077)，《问询
函》回复披露日期延期至 2022 年 6 月 25 日前。

延期期间，公司组织各方加快工作进度，力争尽快完成《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但鉴于目前涉及的部分问题仍需继续补充、完善，故公司再次延期披露对《问询函》的回复，预计
将于 2022年 7月 2日之前完成《问询函》的回复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披露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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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

相关事项的进展及延期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紫晶存储”）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13 日、3 月 17 日、3 月 23 日、2022 年 4 月 18 日、2022 年 6 月 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违规担保事项的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2】
0034 号）、《关于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违规担保事项的二次问询函》（上证科创
公函【2022】0038 号）、《关于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事项的问
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2】0040 号）、《关于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资金划扣事
项的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2】0050 号）、《关于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涉及
诉讼等事项的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2】0174 号），要求公司对问询函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
披露。

上述问询函下发后公司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各方对所涉及相关问题进行核查，但由于上述
问询函涉及的部分问题仍需要补充、完善，期间公司进行了相应的延期并披露了相关的进展情
况，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披露《关于延期回复问询函及违规担保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14）、2022 年 3 月 25 日披露《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18）、2022 年 3 月 30 日披露《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广东紫晶信息存
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2022
年 5 月 18 日披露《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
2022 年 4 月 2 日、2022 年 4 月 12 日、2022 年 4 月 19 日、2022 年 4 月 26 日、2022 年 5 月 6 日、
2022 年 5 月 13 日、2022 年 5 月 20 日、2022 年 5 月 27 日、2022 年 6 月 3 日、2022 年 6 月 11 日、
2022 年 6 月 18 日分别披露《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相关事项的进展及延期回复公告》（公
告 编 号 ：2022-023、2022-027、2022-029、2022-032、2022-048、2022-052、2022-057、2022-062、
2022-065、2022-072、2022-076），上述问询函回复日期延期至 2022 年 6 月 25 日。

截至目前，上述问询函各项落实工作仍在开展过程当中，情况如下：
一、关于相关问询函工作进展情况
自上述进展公告披露以来， 公司上述问询函涉及尚未解决的违规担保事项的采取的诉讼

进展情况如下：
公司已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对梅州晶铠存放于广州银行被用于违规质押担保的 1.2 亿元

尚未到期定期存单资金采取冻结保全措施， 梅州晶铠已对广州银行提起诉讼， 并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收到法院送达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广州银行亦对上述存单提出诉前财产保全，冻结
期为一年，相关冻结事项已执行。 就广州紫晶存于广州银行的 1 亿元定期存单因质押担保的债
务到期被转至浙江景朝贸易有限公司银行账户事项， 广州紫晶已对广州银行提起诉讼， 并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收法院送达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就广州紫晶存放于光大银行被用于违规质
押担保的 4,800 万元定期存单资金被光大银行划扣 4,593 万元事项，广州紫晶已对光大银行提
起诉讼，并于 2022 年 4 月 1 日收《受理案件通知书》。 就公司与河南卢氏农村商业银行之间的
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事项， 公司已对河南卢氏农村商业银行向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并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收到法院网送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截至目前，上述诉讼案件
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二、关于相关问询函延期回复说明
截至目前，上述问询函涉及事项的各项落实工作仍在开展过程当中，由于问询函涉及的相

关事项核查需要较多外部单位配合，部分资料尚未获取，目前相关工作仍在推进当中，为确保
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拟继续延期回复问询函。 延期期间，公司将组织各方加快工
作进度，尽快完成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预计将于 2022 年 7 月 2 日
前完成上述问询函的回复披露工作，延期回复期间如上述问询函涉及事项取得实质进展，公司
将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披露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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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曾繁东先生的《辞职报告》，曾繁东先生因个人职业规划和发展原因，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曾繁东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敬业，公司及董事会对曾繁东先生任职期间为
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
事务代表职务，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

特此公告。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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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郑穆先生、罗铁威先
生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
（编号：证监立案字 0062022012 号、证监立案字 0062022013 号），因其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郑
穆先生、罗铁威先生进行立案调查。

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各项工作，严格按照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网站及报刊披露的
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88676� � � � � � � � � 证券简称：金盘科技 公告编号：2022-060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盘科技”或“公司”）

股东 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以下简称“Forebright� Smart”）持有公司股
份 89,228,6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96%。上述股份为 Forebright� Smart 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 2022 年 3 月 9 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2 年 3 月 22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

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12）。Forebright� Smart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
的部分公司股份，合计数量不超过 12,77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3%。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
上股东减持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 自 2022 年 3 月 29 日至 2022 年 3 月
30 日期间，Forebright� Smart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4,257,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

2022 年 5 月 21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持股 5%以上股
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0）。 截至 2022 年 5 月 19 日，Forebright� Smart 通过集
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已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6,385,56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

2022 年 6 月 1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
股东减持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52）。 自 2022 年 4 月 18 日至 2022 年 5 月 30
日期间，Forebright� Smart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4,257,0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

2022 年 6 月 24 日，公司收到了 Forebright� Smart 出具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
施完毕的告知函》，截至 2022 年 6 月 24 日，Forebright� Smart 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已累
计减持公司股份 12,770,97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0%，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减持公
司股份 4,256,97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已减持公司股份 8,514,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 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89,228,628 20.96% IPO 前取得 ：89,228,628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 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 持 价 格
区间
（元/股）

减 持 总 金
额（元 ）

减 持
完 成
情况

当 前 持 股 数
量 （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

12,770,976 3.00% 2022/3/29 ～
2022/6/24

集中竞价
交 易 、 大
宗交易

14.12 －
23.57

225,973,03
3.97

未 完
成 ：
24 股

76,457,652 17.96%

注 1：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期间为：2022 年 4 月 18 日 ~2022 年 6 月 24 日。
注 2：截止 2022 年 6 月 24 日，实际减持总数量为 12,770,976，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实际减持数量 4,256,976� 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实际减持数量 8,514,000 股。上述实际减持总数
量与计划减持总数量 12,771,000 相差 24 股，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际减持数量与计划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数量 4,257,000 相差 24 股，上述减持数量差异系零碎股未成交所致。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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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理财补充协议及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除董事长林应、 董事应岚和独立董事郭筹鸿外的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 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浙江金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鑫沅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和托管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鑫沅资产鑫通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管理合同》和《鑫沅资产鑫福 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后分别签订了三次补充
协议，将委托理财投资类别由固定收益类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变更为权益类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风险等级由 R2 变更为 R5， 中低风险中低收益变更为高风险高收益， 投资年限由 5 年变更为
10 年，变更后公司可能面临无法实现预期收益、亏损、无法收回本金的风险。 公司将加强投后
管理，密切关注委托理财产品投资情况，切实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尽力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
安全，确保投资收益。

● 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进展公告、2021 年年度报告及相关问询函
回复均未就补充协议事项进行信息披露。

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达易盛”或“公司”）及子公司浙江金淳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金淳”或“子公司”）与鑫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沅
资产”）和托管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和 12 月签订了《鑫沅资产鑫通 1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鑫通 1 号管理合同》”）和《鑫沅资产鑫福 3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鑫福 3 号管理合同》”），之后于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签订了《鑫沅资产鑫通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一》（以下简称

“《鑫通 1 号补充协议一》”）和《鑫沅资产鑫福 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
一》（以下简称“《鑫福 3 号补充协议一》”）、2021 年 8 月 12 日签订了《鑫沅资产鑫通 1 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鑫通 1 号补充协议二》”）和《鑫沅资产鑫
福 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鑫福 3 号补充协议二》”）
以及 2021 年 12 月 21 日签订了《鑫沅资产鑫通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之补充协
议三》（以下简称“《鑫通 1 号补充协议三》”）和《鑫沅资产鑫福 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
合同之补充协议三》（以下简称“《鑫福 3 号补充协议三》”）， 现就补充协议内容作如下补充披
露：

一、委托理财补充协议概述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于 2020 年 3 月 19 日召开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20 年 4 月 7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
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闲置资金投资包括但不限于购买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开展委托
贷款业务（委托贷款对象不能为公司关联方）、参与资产管理计划、股票投资、购买债券、期货投
资、金融衍生产品投资等符合国家规定的投资业务，拟使用单笔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000 元，
同时累计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000 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理财
取得的收益可进行再投资，再投资的金额不包含在上述额度以内，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上述
额度内行使决策权，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公司按照公司章程等制度，董事
长在董事会闭会期间执行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及子公司与鑫沅资产于 2020 年 11 月和 12 月签订了《鑫通 1 号管理合同》和《鑫福 3
号管理合同》，以上协议均盖有公司合同章和法人章，之后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签订了《鑫
通 1 号补充协议一》和《鑫福 3 号补充协议一》、2021 年 8 月 12 日签订了《鑫通 1 号补充协议
二》和《鑫福 3 号补充协议二》以及 2021 年 12 月 21 日签订了《鑫通 1 号补充协议三》和《鑫福 3
号补充协议三》，以上补充协议均盖有公司公章和法人章。

公司及子公司与鑫沅资产签订的《鑫通 1 号管理合同》和《鑫福 3 号管理合同》进行了三次
补充协议的签署，主要变更了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范围和风险等级，增加有限合伙份额的
估值方法以及委托财产总规模等事宜。

二、委托理财补充协议内容的补充披露
《鑫通 1 号补充协议一》和《鑫福 3 号补充协议一》的变更内容如下：
一、将《鑫通 1 号管理合同》和《鑫福 3 号管理合同》“二、释义”中增加：
“27.咨询顾问：指为本资产管理计划提供咨询、项目尽调等服务支持的浙江鑫通创新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二、将《鑫通 1 号管理合同》和《鑫福 3 号管理合同》“五、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情况”中的：

“（二）资产管理计划的类别：
本产品类别为：固定收益类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
修改为：

“（二）资产管理计划的类别：
本产品类别为：权益类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
三、将《鑫通 1 号管理合同》和《鑫福 3 号管理合同》“五、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情况（四）资

产管理计划的投资目标、主要投资方向、投资比例、产品风险等级”中的：
“2、主要投资方向：
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中国证监会、 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或

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等。
3、投资比例
本资产管理计划属于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于债权类资产比例不低于 80%。
4、产品风险等级
本产品风险等级为：R2”
修改为：

“2、主要投资方向：
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中国证监会、 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或

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有

限合伙份额、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等。
3、投资比例
本资产管理计划属于权益类产品，投资于股权类资产比例不低于 80%。
4、产品风险等级
本产品风险等级为：R5”
四、将《鑫通 1 号管理合同》和《鑫福 3 号管理合同》“五、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情况”中的

“（五）资产管理计划的存续期限
本产品存续期限为：5 年”
修改为：

“（五）资产管理计划的存续期限
本产品存续期限为：10 年”
五、将《鑫通 1 号管理合同》和《鑫福 3 号管理合同》“八、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中“（二）投

资范围及投资比例”中增加：
“3.投资非标准化股权类资产的退出安排
本资产管理计划项下非标准化股权类资产拟通过下列方式退出：
（1） 收购退出：企业间的收购兼并；
（2） 股东分红退出；
（3） IPO 退出：若投资企业达到上市标准，则可通过 IPO 退出。
非标准化股权类资产无法按照约定退出的，资产管理计划可以延期清算，也可以按照资产

管理合同约定， 将资产管理计划持有的非标准化股权类资产现状分配给投资者， 但不得违反
《证券法》关于公开发行的规定。 ”

六、将《鑫通 1 号管理合同》和《鑫福 3 号管理合同》“八、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中的：
“（五）风险收益特征
本产品属于中低风险产品，收益特征为中低风险中低收益，不保证委托财产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本金不受损失。 ”
修改为：

“（五）风险收益特征
本产品属于高风险产品，收益特征为高风险高收益，收益高且浮动大，本金亏损风险也较

大，不保证委托财产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本金不受损失。 ”
七、将《鑫通 1 号管理合同》和《鑫福 3 号管理合同》“八、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中的：

“（十）特定风险处置
固定收益类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间，为规避下列特定风险，经投资者同意后，投资于债权

类资产的比例可以低于计划总资产 80%，但不得持续 6 个月低于计划总资产 80%；
特定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1、 股市、债市、衍生品市场发生严重影响投资者利益的趋势性风险；
2、 非标债权类资产出现持续大面积违约等趋势性风险。 ”
修改为：

“（十）特定风险处置
权益类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间，为规避下列特定风险，经投资者同意后，投资于股权类资

产的比例可以低于计划总资产 80%，但不得持续 6 个月低于计划总资产 80%；
特定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股市、债市、衍生品市场发生严重影响投资者利益的趋势性风险。 ”
八、将《鑫通 1 号管理合同》和《鑫福 3 号管理合同》“十四、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的估值与会

计核算”中“（一）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的估值”的“3.估值方法”中增加：
“（4）有限合伙份额按公允价值计量，如无法取得可靠公允价值、暂按初始取得的成本计

量，在投资收益到账日以实际收益入账。
（5）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如无法取得可靠公允价值，暂按初始取得的成

本计量。 ”
九、在《鑫通 1 号管理合同》和《鑫福 3 号管理合同》“十五、资产管理计划的费用与税收”中

的：“（一）资产管理业务费用的种类”中增加：
“3.咨询顾问费；”
十、在《鑫通 1 号管理合同》和《鑫福 3 号管理合同》“十五、资产管理计划的费用与税收”中

的：
“（三）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管理人的管理费
对每一笔委托财产而言：
每期计提的管理费 = 当期委托财产存续本金金额×固定管理费年费率×当期委托财产实

际存续天数 /360，若期间委托财产本金金额发生变化的，则分段计算。
管理人收取的固定管理费年费率为 1.5%。 ”
修改为：

“（三）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管理人的管理费
对每一笔委托财产而言：
每期计提的管理费 = 当期委托财产存续本金金额×固定管理费年费率×当期委托财产实

际存续天数 /360，若期间委托财产本金金额发生变化的，则分段计算。
管理人收取的固定管理费年费率为 0.75%。 ”
十一、在《鑫通 1 号管理合同》和《鑫福 3 号管理合同》“十五、资产管理计划的费用与税收”

中的（三）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中增加：
“4.咨询顾问费
对每一笔委托财产而言：
每期计提的咨询顾问费 = 当期委托财产存续本金金额×固定咨询顾问费年费率×当期委

托财产实际存续天数 /360，若期间委托财产本金金额发生变化的，则分段计算。
咨询顾问收取的固定咨询顾问费年费率为 0.75%。
委托财产缴付日（或移交日）后每个自然季度末月的 15 日及合同终止日为固定咨询顾问费

计算日。 咨询顾问于计算日提取截止计算日（不含）已计算但未支付的咨询顾问费，但是委托财
产缴付日（或移交日）后前 4 个自然季度末月的 15 日计提的咨询顾问费在委托财产缴付日（或

移交日）后 3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收取。
如果委托财产不足以支付咨询顾问费， 由投资者于 3 个工作日内缴付等额委托财产至本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户；如果投资者未能根据约定缴付资金，投资者应就应付未付款项向咨询顾
问支付滞纳金，滞纳金自违约之日起，按应付未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一起算，直至实际付款之日
止。

如果咨询顾问费费率、计算方式、支付方式等有改变的，由投资者、管理人、咨询顾问、托管
人四方另行协商确定。

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咨询顾问费划付指令， 托管人复核后于收到划付指令后十个工作日
内从委托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咨询顾问。 ”

十二、将《鑫通 1 号管理合同》和《鑫福 3 号管理合同》“十五、资产管理计划的费用与税收”
中的：

“5.本条第（一）款中第 1 至 2 项费用，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划付指令，托管人收到划付指
令复核无误后从委托财产中一次性支付。 本条第（一）款中第 3 到 7 项费用由托管人根据其他
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在费用发生时，直接列入当期费用。 除（一）中第 3、4 项费用在发
生时直接扣收之外，其他费用需由管理人出具投资指令，托管人复核后方可划付。 ”

修改为：
“5.本条第（一）款中第 1 至 3 项费用，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划付指令，托管人收到划付指

令复核无误后从委托财产中一次性支付。 本条第（一）款中第 4 到 8 项费用由托管人根据其他
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在费用发生时，直接列入当期费用。 除（一）中第 4、5 项费用在发
生时直接扣收之外，其他费用需由管理人出具投资指令，托管人复核后方可划付。 ”

十三、将《鑫通 1 号管理合同》和《鑫福 3 号管理合同》“十八、风险揭示”中的：
“本资产管理计划的风险等级：R2”
修改为：
“本资产管理计划的风险等级：R5”
十四、将《鑫通 1 号管理合同》和《鑫福 3 号管理合同》“十八、风险揭示”中“（二）资产管理

计划面临的特定风险”中增加：
“5、聘请咨询顾问的风险
（1） 咨询顾问的服务风险
本计划聘请浙江鑫通创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咨询顾问为本计划提供咨询服务，

在资产管理计划运作过程中，咨询顾问的知识、经验、判断、决策、技能等咨询意见，会影响其对
信息的获取和经济形势、金融市场价格走势的判断，如咨询顾问在判断有误、获取信息不全、或
对投资工具使用不当等因素影响下给出咨询意见，可能间接影响资产管理计划的收益水平，从
而产生风险。

（2） 咨询顾问的信用风险
管理人无法保障咨询顾问始终履行勤勉尽责的义务， 如咨询顾问基于各种原因怠于履行

义务， 而管理人又无法识别以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应对， 则可能会对本计划的投资收益产生影
响。

（3） 更换咨询顾问的风险
资产管理计划存续过程中，可能出现咨询顾问无法履行职责主动或被动更换的情形。 如未

能找到合格的咨询顾问继任，或寻找时间过长，则可能会对本计划的投资收益产生影响。 ”
十五、将《鑫通 1 号管理合同》和《鑫福 3 号管理合同》“十八、风险揭示”中“（二）资产管理

计划面临的特定风险”中的“1、特定的投资方法及委托财产所投资的特定投资对象可能引起的
特定风险”中增加：

“（4）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份额的相关风险”
包括但不限于：（a） 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 / 执行事务合伙人的研究水平、 投资管理水

平直接影响有限合伙的收益水平，从而影响到委托财产收益水平。（b）有限合伙企业投向为债
权的，债权人及担保人可能因任何原因未按约定履行其约定义务的风险，从而导致资产管理计
划委托财产损失的风险。 ”

十六、将《鑫通 1 号管理合同》和《鑫福 3 号管理合同》“二十二、资产管理合同的效力”中：
“（四）本合同的有效期限为自计划成立之日起五年，经投资者与管理人协商一致，可以提

前或延期终止。 ”
修改为：
“（四）本合同的有效期限为自计划成立之日起十年，经投资者与管理人协商一致，可以提

前或延期终止。 ”
《鑫通 1 号补充协议二》和《鑫福 3 号补充协议二》的变更内容如下：
一、将《鑫通 1 号管理合同》和《鑫福 3 号管理合同》“五、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情况”中的

“（四）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目标、主要投资方向、投资比例、产品风险等级”中的：
“2.主要投资方向
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中国证监会、 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或

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有
限合伙份额、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等。 ”

修改为：
“2.主要投资方向
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中国证监会、 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或

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银
行结构性存款、银行理财产品、同业存单、债券基金、债券质押式回购业务、股票基金、应收账
款、有限合伙份额、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等。 ”

二、将《鑫通 1 号管理合同》和《鑫福 3 号管理合同》“八、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中的“（二）
投资范围及投资比例”中的：

“1.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或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
有限合伙份额、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等。

修改为：
“1.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或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
银行结构性存款、银行理财产品、同业存单、债券基金、债券质押式回购业务、股票基金、应收账

款、有限合伙份额、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等。 ”
三、将《鑫通 1 号管理合同》和《鑫福 3 号管理合同》“十四、资产管理计划的财产的估值与

会计核算”中“（一）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的估值”的“3.估值方法”中增加：
“（6）银行结构性存款按成本计量。
（7）银行理财产品按其最近公布的份额净值估值。
（8）同业存单选取第三方估值机构提供的相应品种当日的估值净价。
（9）债券基金、股票基金按所投资基金公布的前一日份额净值估值，若所投资基金未公布

前一日基金份额净值，按其最近公布的基金份额净值估值。
（10）债券回购以成本（含回购费用）列示，按协议利率在实际持有期间内逐日计提利息。
（11）各类非标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如无法取得公允价值，暂按初始取得的成本计

量。 ”
《鑫通 1 号补充协议三》和《鑫福 3 号补充协议三》的变更内容如下：
一、将《鑫通 1 号管理合同》和《鑫福 3 号管理合同》第七章“资产管理计划的财产”中的第

（四）条“委托财产的分期缴付（封闭式产品）”中的：
“投资者选择依照以下第【2】种方式缴付委托财产：
1.委托财产进共计【/】元，不分期缴付；
2.委托财产共计【5,000,000,000.00】元，于【3】年内缴足；
自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日起满【1】年缴付资产不低于委托财产总额的【20】%；
自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日起满【2】年缴付资产不低于委托财产总额的【40】%；
自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日起满【3】年缴付资产不低于委托财产总额的【100】%；
具体缴付时间及金额以托管人出具的《第 i 期委托财产到账通知书》（附件四）为准；”
《鑫通 1 号补充协议三》修改为：
“投资者选择依照以下第【2】种方式缴付委托财产：
1.委托财产进共计【/】元，不分期缴付；
2.委托财产共计【80,000,000.00】元，于【3】年内缴足；
自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日起满【1】年缴付资产不低于委托财产总额的【20】%；
自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日起满【2】年缴付资产不低于委托财产总额的【40】%；
自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日起满【3】年缴付资产不低于委托财产总额的【100】%；
具体缴付时间及金额以托管人出具的《第 i 期委托财产到账通知书》（附件四）为准；”
《鑫福 3 号补充协议三》修改为：
“投资者选择依照以下第【2】种方式缴付委托财产：
1.委托财产进共计【/】元，不分期缴付；
2.委托财产共计【40,000,000.00】元，于【3】年内缴足；
自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日起满【1】年缴付资产不低于委托财产总额的【20】%；
自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日起满【2】年缴付资产不低于委托财产总额的【40】%；
自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日起满【3】年缴付资产不低于委托财产总额的【100】%；
具体缴付时间及金额以托管人出具的《第 i 期委托财产到账通知书》（附件四）为准；”
三、委托理财过程存在的情况与问题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披露了关于《鑫通 1 号管理

合同》和《鑫福 3 号管理合同》的主要内容，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泽达易
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晚间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本公司委托理财的问询函，公司就问询函中关于《鑫通 1 号
管理合同》和《鑫福 3 号管理合同》最主要的委托财产金额均为 500,000 万元的相关问询进行了
逐一回复，明确了 500,000 万元为循环累积投资的总额而非公司实际投资金额，经与鑫沅资产
协商约定最终也明确了以公司实际缴付金额为准， 鑫沅资产也及时就下调后的循环累计投资
总规模进行了备案；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就上交所关于公司委托理财的问询函进行了回复并予
以披露，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
告编号：2022-002）；于 2022 年 5 月 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泽达易盛（天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 就问询函中关注的问题逐一进行了详
细回复， 包括本次委托理财分别投资了杭州钥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杭州厚盾贸易有限公司
等事项，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泽达易盛（天津）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
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由于公司档案管理不当，一直也未找到委托理财的补充协议文件。 2022 年 3 月，公司实控
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林应女士，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应岚女士正在协助
有关机关调查，公司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公司财务部门人员在编制年度报告时无法和财务总监
兼董事会秘书沟通确认委托理财事项的具体情况，基于上述原因，在以上公告披露时，均未披
露委托理财的补充协议事项，直至近日获取补充协议才补充披露。 在此，对广大投资者表示深
深的歉意。

四、风险提示及整改
签订补充协议后，委托理财产品风险主要从 R2 变成 R5，中低风险中低收益变成了高风险

高收益，投资期限由 5 年变成了 10 年。 公司使用的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其投资资产管理计
划是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的前提下实施的， 但金融市场及所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市
场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和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情况等风险因素的影
响，从而可能面临投资后无法实现预期收益、亏损、无法收回本金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公司对已发现的上述问题非常重视，并将积极采取措施整改。 公司未来将加强投后管理，
密切关注委托理财产品投资情况，切实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尽力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
确保投资收益；公司将通过加强合同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完善合同审批制度和流程，严格执
行合同管理相关制度，规范内部审核审批流程，加强合同档案管理；加强内部审核审批规范；对
公司内部员工进行合规宣贯，加强公司内部至上而下的规范意识和风险意识。

在此，再次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特此公告。

泽达易盛 （天津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5 日


